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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03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9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分 

地點：市政大樓 N206審議室 

主席：李四川兼主任委員                  彙整：郭泰祺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案件一覽表： 

報告事項 

一、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注意事項 

二、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待提會審議案件 

審議事項 

一、 變更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

計畫)農業區為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內湖

區潭美段一小段 101-4 地號等(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

建計畫)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 

二、 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都市更

新計畫及劃定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76-5 地號等

46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案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注意事項 

提案單位：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 

一、本會為落實民眾參與並提升會議效率，訂定「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會議注意事項」，作為本會會議訊息公開、專案小

組會議召開、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受理、會議旁聽與受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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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團體登記發言、以及會場秩序維護之依據，運作迄今，

業具成效。 

二、本會議注意事項共計 9點，各點規範重點如下： 

(一)第一條敘明本會議注意事項訂定目的。 

(二)第二條規定會議訊息、會議資料及會議紀錄公開方式。 

(三)第三條規定專案小組之組成及召集人指定方式。 

(四)第四條規定公民或團體書面意見之處理方式。 

(五)第五條規定公民或團體針對非依法得提出陳情之案件所提

書面意見之處理方式。 

(六)第六條規定公民或團體旁聽及登記發言規定。 

(七)第七條規定計畫案審議前先提會報告之進行方式、會議訊息

公布及公民或團體發言規定。 

(八)第八條規定會場應遵守事項及違反時必要之處理。 

(九)第九條規定定期追蹤案件辦理進度。 

三、本次報告案謹就會議注意事項之重點規定向委員會說明，後

續會議召開相關事宜，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決議：洽悉。 

報告事項二 

案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待提會審議案件 

提案單位：都市計畫委員會 

說明： 

一、本會依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等相關法令辦理都市計畫、

更新地區及都市更新計畫之審議作業，目前待提會審議案件

計有 12案，包括： 

(一)公開展覽結束後提會，計 3案。(詳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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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補充資料到會，計 9案。(詳表 2) 

二、個案審議情形，除公布於本會網站外，並依本會會議注意事

項第 9點辦理。 

 

表 1 公開展覽結束後提會案件表                         112.2.22 製表 

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案名 公展結束日 辦理進度 

1 臺北市政府 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

近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劃定臺北

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76-5 地號等

46 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111/12/21 提本(第 803)

次會議審議 

2 寰宇溫泉大飯店有

限公司、巴登溫泉

酒店有限公司 

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38

地號等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

案 

112/2/21 公展結束後提

會 

3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

計畫)( 第二次修訂「士林區光華段士

林紙廠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

關規定)案 

112/3/4 公展結束後提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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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待補充資料到會案件表                            112.2.22 製表 

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案名 公展結束日 審議歷程 目前辦理進度 

1 臺北市政府 劃定臺北市

大安區通化

段四小段

524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

更新地區及

訂定都市更

新計畫案 

110/2/10 提 110/3/11 第 777 次會

議決議： 

(1)請市府調查鄰地參與都

更之意願後，再依程序辦

理。 

(2)至於日光安和大廈管委

會陳情納入更新地區，如

三個月內該管委會可取得

90％以上同意參與都市更

新，市府再予協助。 

都發局 112/2/10

函復說明： 

1.市府 111/4/29

核准以全街廓劃定

之更新單元，實施

者須於 1 年內擬

具都更事業計畫報

核，目前未有實施

者申請報核。 

2.本案將視該更新

單元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情形，如依限

完成報核再撤案。 

2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 

擬定臺北市

大安區學府

段三小段

374 地號等

第三種住宅

區及第三之

二種住宅區

細部計畫案 

110/12/7 — 1.都發局

110/11/24 函請

暫緩審議。 

2.都發局

112/2/10 函復說

明：本案涉及變更

回饋，將異地回饋

至南港成德營區，

刻由申請單位修正

計畫書。 

3 臺北市政府

(都更處) 

擬定臺北市

大安區懷生

段二小段

554 地號等

土地都市更

新計畫暨配

合變更細部

計畫案 

111/6/29 提 111/7/21 第 795 次會

議決議： 

(1)決議：本案經市府表示

市場目前尚無更新改建急

迫性，故請市府就更新地

區劃定範圍再與鄰地協調

整合，俟可成就更好的更

新條件時，全案再提會討

論。 

(2)附帶決議：有關既有攤

商陳情訴求，請產業發展

局及市場處再評估妥處。 

都發局 112/2/10

函復說明：更新處

於 111/10/14 召

開公辦都更鄰地說

明會，刻依意願調

查結果調整計畫內

容。 

4 財團法人台

北市義和堂 

變更臺北市

松山區美仁

段一小段 

459 地號等

第三種住宅

區為第三種

住宅區(特)

細部計畫案 

111/10/15 提 111/11/3 第 799 次會

議決議：本案民眾關切的

法定空地疑義，雖非屬都

委會審議權責，惟民眾表

示已多次函詢建管處，請

建管處針對民眾陳情疑

慮，就所涉建築執照範

圍、法令修訂歷程、法空

計算方式、地籍分割結

果，以及改建後不影響原

都發局 112/2/10

函復說明：建管處

於 111/12/26 針

對民眾疑義函復陳

情民眾，刻由申請

單位補充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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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案名 公展結束日 審議歷程 目前辦理進度 

建物所有權人權益等，以

函文向該等民眾妥予說

明，並檢送相關資料到會

後，本案再予續審。 

5 統一工商綜

合區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修訂臺北市

中正區臨沂

段四小段 9

地號等第三

種住宅區及

第三之二種

住宅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細部

計畫案 

111/11/10 提 111/12/1 第 801 次會

議決議：本案請市府參酌

委員意見，針對未符 

TOD2.0 計畫案基地規模

條件，而依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提出之個案變更案

件，建立通案審議原則，

本件個案併請配合檢討修

正後再提會審議。 

由都發局及申請單

位依會議決議辦

理。 

6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都

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

案內編號

『細山 3、

細正 2、細

正 3、細南

3』等 4

案」 

111/11/19 — 1.都發局

111/11/21 函請

暫緩審議。 

2.都發局

112/2/10 函復說

明：刻就民眾陳情

意見與相關權責單

位協調方案內容。 

7 臺北市動物

保護處 

「變更臺北

市內湖區都

市計畫(配合

臺北市動物

之家新建計

畫)農業區為

機關用地主

要計畫案」

及「擬定臺

北市內湖區

潭美段一小

段 101-4 地

號等(配合臺

北市動物之

家新建計畫)

機關用地細

部計畫案」 

111/11/30 提 111/12/15 第 802 次

會議決議：本案請申請單

位就陳情地號的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逐一溝通說明

後再提會討論。 

1.都發局

112/2/15 函送動

保處補充資料到

會。 

2.提本(第 803)次

會議審議。 

8 洪○傑（臺

北市北投區

復興崗自辦

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 

變更臺北市

北投區桃源

段一小段

550 地號等

第三種住宅

111/12/10 — 都發局及地政局土

地開發總隊

112/2/22 表示，

因本案申請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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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單位 計畫案名 公展結束日 審議歷程 目前辦理進度 

區、公園用

地為第三種

住宅區、道

路用地細部

計畫案 

動，爰請暫緩審

議。 

9 新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變更臺北市
內湖區都市
計畫（配合
捷運汐止東
湖線建設計
畫）工業區
及公園用地
為捷運系統
用地主要計
畫案 

112/1/12 —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 112/2/16 函

表示，因變更範圍

面積尚待確認，爰

請暫緩審議。 

決議：洽悉。 

 

貳、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計

畫)農業區為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內湖區潭

美段一小段 101-4 地號等(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計畫)

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說明： 

一、 申請單位：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二、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三、 法令依據： 

(一) 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款 

(二) 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四、 計畫緣起： 

「臺北市動物之家」於 88年成立，原址以臨時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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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申請許可使用至今，因 106 年實施零撲殺政策，致動

物收容數量超量，動物生活空間嚴重不足，收容品質無法提

升，又本市動物保護處辦公廳舍現址距離「臺北市動物之家」

遙遠，且位於具地質滑動潛在風險之山坡地，故擬於動物之

家現址新建動物收容相關需求空間、本市動保處辦公廳舍

及教育服務空間等，以增加動物收容空間、完善「臺北市動

物之家」各項硬體設施及提升為民服務環境安全與行政效

率。 

本案為市府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且經市府

認定具變更急迫性及必要性，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爰辦理變更主要計畫併同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擬定細部計畫。 

五、 計畫範圍與權屬： 

(一) 本計畫位置為內湖區潭美街 852 號，位於內湖垃圾焚化

廠南側，基隆河北側。 

(二) 面積約 1.2公頃。 

(三) 使用分區：農業區。 

(四) 土地權屬：99.88%公有(管理單位包括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0.12%私有。 

六、 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七、 公開展覽： 

（一） 本二案市府自 111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公

開展覽 30 天，並以 111 年 10 月 31 日府都規字第

11130685544 號函送到會。 

（二） 申請單位於 111年 9月 13日辦理變更都市計畫草案公開

展覽前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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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府於 111 年 11月 16 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意見：8件(詳後附綜理表)。 

九、 本案審議歷程：全案經提 111 年 12 月 15 日第 802 次會議

決議：「本案請申請單位就陳情地號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逐一溝通說明後再提會討論。」。 

十、 市府於 112 年 2 月 15 日以北市都規字第 1123007941 號函

送補充資料到會。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

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計畫)

農業區為機關用地主要計畫案」暨「擬定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一

小段 101-4 地號等(配合臺北市動物之家新建計畫)機關用地細

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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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111年 11月 3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100345480號函) 

旨案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同小段 155-1 地號國有土

地由「農業區」變更為「機關用地」，本分署以 111年 9

月 13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100279940號函原則同意，後

續請依程序辦理撥用。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敬悉。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2次陳情 

(111年12月8日台財產北改字第11100384370號函) 

本分署 111年 9月 13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100279940號

函原則同意辦理。(同第 1次陳情內容)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3次陳情 

(112年3月7日台財產北改字第11200054800號函) 

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果。 

市府回應

說明 
敬悉。 

委員會 

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

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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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號 2 陳情人 陳○龍 

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 不同意納入都市變更地目。 

2. 理由：政府原本對於垃圾山答應給地租，並無給付。現在地

主所有的土地，並未經公開明示的程序，即進入不清楚的程

序，程序不公開透明。不同意列入變更計畫。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1.本案變更範圍係以動物之家新建工程之需求規劃，範

圍內99.88%均為公有土地，僅本案陳情位置潭美段一

小段133地號土地(14平方公尺，占計畫範圍0.12%)為

私有土地，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完整性以及

該筆土地位於道路用地及本次變更之機關用地間，為

免該筆土地於周邊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後畸零難以使

用，而納入本次變更範圍，另本案尚無使用其餘內湖

垃圾山土地。有關陳情人所提意見提供委員會審議參

考，並依委員會審議決議為準。 

2.本府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之程序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

更，其過程均為公開透明，查本案業於111年11月1日

起至11月30日公告公開展覽30日，並於111年11月16日

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說明會通知均以雙掛號方式寄

送土地所有權人，並請內湖區公所發放傳單予周邊民

眾，並於說明會時向土地所有權人及民眾說明本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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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變更內容，相關作業程序皆符合法令規定。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1、本市動物保護處已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12

月 15 日第 802 次會議決議，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及

112年 1月 4日逐戶拜訪 133地號所有權人詳予溝通

說明，經調查 16位地主中有 11位地主受訪，受訪地

主均極力反對納入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2、本市動物之家新建工程案已編列 110至 115年度連續

性計畫預算，於原址重建動物之家及動保處辦公廳舍

以解決流浪犬貓收容數爆量問題，具急迫性。另徵收

係剝奪人民之財產權，應具公益性及必要性且應以民

眾權益損害最小為原則，又查 133地號位於本計畫範

圍邊緣，臨接道路用地，非屬建物工程必要範圍。爰

考量其不納入變更範圍並不影響動物之家工程之情

況下，本府建議陳情意見予以採納，133地號不納入

計畫變更範圍，維持農業區。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3 陳情人 陳○子 

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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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本人不同意此計畫案，將上述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 

二、 (1)本案無必要性，上述土地與該計畫並無必要關聯性。 

(2)臺北市政府欲徵收市民土地財產，牴觸最小侵害性，不

符比例原則，請遵守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3)請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之外。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本市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地號土地與計畫無必

要關聯性、徵收之合理性及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外

等回應，同陳情編號 2市府回應說明第 1點。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4 陳情人 陳○女 

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本人不同意此計畫案，將本人所有之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

事宜。 

二、 理由： 

(1) 本案無必要性，因本人土地與系爭計畫並無必要性關聯。 

(2) 牴觸最小侵害性，請尊重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3) 請貴會將本筆土地剔除於系爭計畫之範圍外。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本市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地號土地與計畫無必

要關聯性、徵收之合理性及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外

等回應，同陳情編號 2市府回應說明第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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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5 陳情人 
陳○忠、林周○枝、陳○飛、陳○

雲、陳○玉、林王○子、林○雄 

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本人不同意此計畫案，欲將本人所有之土地變更為機關用

地事宜。 

二、 理由： 

(1) 沒有必要性，因本人土地與系爭計畫並無必要性關聯。 

(2) 機關過度侵占併佔人民財產，牴觸最小侵害性，不符合比

例原則。請尊重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3) 請貴會將本筆土地剔除於系爭計畫之範圍外。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本市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地號土地與計畫無必

要關聯性、徵收之合理性及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外

等回應，同陳情編號 2市府回應說明第 1點。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6 陳情人 李○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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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本人不同意此計畫案，欲將本人之土地變更為機關用地事宜。 

理由： 

(1) 請尊重憲法保障之財產權，機關過度侵佔併佔人民財產，牴

觸最小侵害性，不符合比例原則。 

(2) 因本人之土地與系爭計畫並沒有必要性關聯。 

(3) 請貴會將本筆土地剔除於系爭計畫之範圍外。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本市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地號土地與計畫無必

要關聯性、徵收之合理性及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外

等回應，同陳情編號 2市府回應說明第 1點。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7 陳情人 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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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本人不同意此計畫案。 

二、 理由： 

(1) 沒有必要性，因本人土地與系爭計畫並無必要性關聯。 

(2) 機關過度侵占併佔人民財產，牴觸最小侵害性原則，請尊

重憲法保障之人民財產權。 

(3) 請貴會將本筆土地剔除於系爭計畫之範圍外。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本市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地號土地與計畫無必

要關聯性、徵收之合理性及將上述土地排除於該計畫外

等回應，同陳情編號 2市府回應說明第 1點。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8 陳情人 林○毅、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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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位置 

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徵購價格過低，例如:變更臺北市內湖區碧湖段四小段1028-5地

號等保護區為電力設施用地主要計畫案一案徵購地點為山區，

徵購土地價格比內湖區潭美段一小段 133 號高，故請重新評估

合理徵購價格。 

第 802次

會議市府

回應說明 

1.本案計畫書內「實施進度及經費表」之土地取得徵購經

費概估係以本府地政局公告現值為基準，換算成市價，

非最終實際徵購價格。 

2.本案將依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結果辦理，如 133 地號

確定納入變更範圍，後續需用單位將依「土地徵收條

例」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等相關規定估

算徵購價格。 

新增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新增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審議事項二 

案名：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及劃定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76-5 地號等 46

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案情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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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條、第 8條第 1項第 2款 

三、 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係市府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公告「劃定臺

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所劃定之中正-

12 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另依市府 111 年 11 月 24 日

公告「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第二階

段)案」，本計畫範圍內永春街聚落，因土地權屬複雜，違占

建物多，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兼顧弱勢住戶安置，爰

變更公園用地為住宅區(暫予保留區)，未來應以都市更新

方式辦理，並採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開發。 

市府為加速推動本計畫區都市更新，爰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5 條訂定都市更新計畫，作為後續更新指導。同時為

提升住宅區(暫予保留區)財務可行性及地區公益性，考量

其區位鄰近水岸適合高度再發展，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 8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故一併劃定為策略性更新地區。 

四、 計畫範圍、面積及權屬： 

（一） 本計畫範圍北起螢橋國中，西臨水源路，東臨汀洲路三

段，南面思源街。 

（二） 計畫區面積 12.38 公頃。 

（三） 使用分區：公園用地、社教用地、保存區、道路用地、

住宅區(暫予保留區)。 

（四） 土地權屬及建物權屬： 

1. 土地權屬：本計畫範圍以國、市、私共有地為主，面積

約 4.53公頃，佔 36.59%；公有地(含國有、市有及國市

共有)面積約 5.6公頃，佔 45.24%，私有及國私共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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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 2.24公頃，佔 18.16%。 

2. 建物權屬：永春街聚落建物以私有為主；水源營區、學

人新村及嘉禾新村建物以公有為主，詳計畫書第 9-10

頁。 

五、 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 

六、 公開展覽 

(一) 本案自 111年 11月 22日起至 111年 12月 21 日公開展

覽 30天，並以 111年 11月 17日府都新字第 11160042514

號函送到會。 

(二) 市府於 111 年 12月 15日召開公展說明會。 

七、 公民或團體意見：6件(詳後附綜理表)。 

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

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另法源依據增列都市更新條例第

八條第三款及第四款，以符未來發展需要。 

二、 有關委員及民眾所提以下建議，請市府納入後續推動都市

更新作業參考。 

(一) 強化溝通與整合民間力量－妥適處理現住戶居住問題，

以加速地區環境更新改善。 

(二) 資源整合與使用整體規劃－將基地周邊文化資產及公

有資源併同納入考量，以滿足地區長期發展需求。 

(三) 規劃設計與建築量體配置－考量文化資產及水岸景觀

之融合，並配合捷運場站、河濱水岸空間及周邊重要活

動據點進行整體串聯，提供更友善的人行環境。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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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都市

更新計畫及劃定臺北市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176-5地號

等 46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編號 1 陳情人 中華民國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訴求意見與

建議 

訴求：市府需先行介入處理違佔戶排除安置問題，此為本案妥

適推動與民間投資者能否進場的關鍵。 

1. 市府積極介入處理劃定範圍內建物，扣除公有房舍(水源營

區、學人新村、嘉禾新村)外，永春街中合法建物僅3戶，其

餘皆為違佔建物共299戶。違佔戶能否妥適處理，此為本案

開發須面對之課題，也是最困難之所在。 

2. 違佔戶中，屬違佔建物所有權人，可循現行都更舊違建相關

補償機制辦理。而無建物權屬現住居民，則須另有因應作

為，否則並滋生居住權相關爭議(如華光社區)。建議循都更

條例84條精神，並結合本更新計畫回饋，以專案興建社會住

宅方式辦理。 

3. 前述安置對象，建議以有居住事實(更新計畫發布前)、無自

有住宅、且符合住宅法第四條社會經濟弱勢者為原則(可視

情形放寬)。此部分須經社會調查(非僅從權狀、戶籍謄本統

計)，惟本案迄今仍未能掌握，亟需儘快著手。 

4. 又前述工作，涉及社會調查、資格認定、福利介入、中繼協

助、強制排除等事項，多涉及公權力行使，非民間投資者可

處理，應由政府先行處理，將後續開發不確定性降至最低，

再辦理後續民間投資者招商，方為合理。(請參見市府紹興

公辦都更案之經驗) 

5. 據悉，本案擬設定將違佔戶處理包裹於後續招商計畫，期民

間投資者來處理此事，恐既無法確保違佔排除安置之辦理，

也會讓民間投資者因不可控風險卻步。換言之，如市府不先

行處理違佔排除安置問題，本案將流於紙上畫畫，根本無開

發之可能性，這樣的「公辦都更」有何意義。 

市府回應 

說明 

1.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2 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占有

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事宜，應由實施者提出

處理方案，並納入權利變換計畫內一併報核，並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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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17 條規定處理占有他

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

之實測面積給予獎勵容積；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規定實施者應就拆除或遷移之期日、方式、安置或

其他拆遷相關事項，本於真誠磋商精神予以協調，並

訂定期限辦理拆除或遷移。 

2.為使公辦都更招商能順利進行，本府刻正研析違章建

築戶相關資料，並釐清範圍內門牌戶居住之情形；倘

符合弱勢戶之資格將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84 條提供社

會住宅或租金補貼等協助，或以專案方式辦理。 

委員會 

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

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另法源依據增列都

市更新條例第八條第三款及第四款，以符未來發展

需要。 

二、有關委員及民眾所提以下建議，請市府納入後續推

動都市更新作業參考。 

(一)強化溝通與整合民間力量－妥適處理現住戶居

住問題，以加速地區環境更新改善。 

(二)資源整合與使用整體規劃－將基地周邊文化資

產及公有資源併同納入考量，以滿足地區長期發

展需求。 

(三)規劃設計與建築量體配置－考量文化資產及水

岸景觀之融合，並配合捷運場站、河濱水岸空間

及周邊重要活動據點進行整體串聯，提供更友善

的人行環境。 

三、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編號 2 陳情人 曾○垣/(代表曾○清) 

位置 
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229號 

永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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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與

建議 

引進銀髮住宅實現跨世代共融居住 

 

訴求：市府將「跨世代共融居住」列為本基地公辦都更之目標

願景，積極鼓勵民間興辦銀髮租賃服務住宅。 

 

本人作為本案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過去長年居住於美國，關心

高齡化議題，以本人參與美國Village to Village 模式（註：

現全美已有 350+Village）經驗，針對本案未來開發之願景，

提出以下建議： 

1. 臺灣人口趨勢，14年內，長者將增加28%，而台北獨居長者

（無電梯），會增加到100.000+戶，只靠政府新建社宅「銀

髮換居」，也是“僧多粥少”。因應高齡化社會與社會混合

共融理念，擬建議本案打造做為北市積累跨世代共居、銀髮

服務產業之實驗平台，包括供高齡租賃服務住宅、社會住宅、

學生宿舍、市場住宅等多類型住宅的共融社區。 

2. 公有土地分回部分，在跨世代共居的整體開發構想下，爭

取在可滿足各個公地主政策需求下實現共融住宅社區精

神，如臺大興建co-living學生宿舍，軍方興建職務宿舍

低樓層向鄰里開放，市府分回高齡租賃住宅（兼具社會住

宅功能）、社區公共交流設施等（詳後）。 

3. 實施者與私地主部分，建議市府透過增額容積獎勵，引導

實施者與其它私地主願意共同加入銀髮租賃住宅開發，分

取合理收益（或優先入住）。配合此，將銀髮租賃服務住宅



第 22頁/共 28頁 

（包含市府與私地主）規劃設計、優質營運、產業培力、

社會創新、社區營造等面向，列為投資者評選重要評分項

目。 

4. 公益回饋設施部分，建議將包含共餐、托兒、日照、co-

working、商業等跨世代複合設施納入，成為社區共融交流

主要平台。 

5. 另建議土地使用放寬一定之產業（大學，如臺大）空間進

駐，優先承租予高齡科技產業(感應科學、老人心理學、精

準照護)進駐，針對“精準如此亦可減低健保開支，使長者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活得更開心。 

6. 如旁"防災公園"可一併設計開發成"都市農場"使用，將可

使北市成現代都市之一大亮點。 

 

上述建議，如蒙市府採納，本人作為地主之一，將願意積極響

應配合。 

市府回應 

說明 

本案將視地區發展特性及本府需求，於建築基地內設置

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並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建

議優先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一覽表，將優

先評估以提供社會住宅為原則。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3 陳情人 國立臺灣大學 

位置 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267-29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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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與

建議 

一、 旨揭案內更新地區包含本校水源校區內中正區福和段二

小段267-29地號土地，有關更新地區內住宅區(策略性更

新地區)更新計畫書第29頁一、(一)3.未來配合永春街廢

巷改道，將於大學用地西側興闢10公尺道路，及第43頁

四、(二)初步規劃住宅區建築設計方案為興建8-10棟住

宅大樓一事，本校於臺北市都市更新處110年9月2日召開

「擬定嘉禾新村及永春街地區都市更新計畫」相關議題

研商會議，表達本校未來規劃將朝向興建校舍為優先，並

建議未來都市更新分回之校舍使用空間以合併水源校區

整體規劃使用為原則並避免規劃車行路徑穿越校園，以

維校園師生安全，以上建議事項建請納入後續都市更新

規劃設計。 

二、 檢附上開110年9月2日會議紀錄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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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應 

說明 

1.本計畫係考量街廓深度合理性及配合未來永春街廢

巷改道，爰建議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回饋土地於大學用

地西側新增 10 公尺之細部計畫道路為原則，惟仍得

視實施者都市更新整體開發規模及建築規劃設計需

求，於後續擬訂細部計畫內調整實際留設位置。 

2.另有關貴校主張更新後建物以興建校舍為優先之需

求，後續將請實施者納入考量。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4 陳情人 高○彥 

位置 

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225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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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與

建議 

本人自108年起即接受區內多數地主委託並催辦「臺北市

中正區通盤檢討主要計畫(主公3)」，期間並多次陳情貴會有關

「捐贈30%公共設施配置方案」供參。 

今貴府111年11月22日公展之「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

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劃定臺北市中正區

福和段二小段 176-5地號等 46筆土地為策略性更新地區案」

中，提及「開發主體…辦理適宜性評估後認有公辦都更必要者，

將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經本人歷年多次與本區地主會議，多數意見為「為加速辦

理時程，早日分得應有權益，本區地主多數傾向由地主(民間)

自行辦都市更新作業」，惠請貴會考量多數民意，採納本人陳

情，甚感德便。 

市府回應 

說明 

1.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策略性

更新地區倘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由政府主

導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且面積規模達一萬平方公尺以

上者，其獎勵容積可達上限 2倍基準容積，先予敘明。 

2.另本案範圍業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10 日府都新字第

10720232311 號函劃定「中正-12 三軍總醫院附近更

新地區」，倘民間整合同意比例達都市更新條例 37條

規定，自得由民間實施者擬具事業計畫向本府報核；

惟以前開方式由民間實施者申請報核者，非屬都市更

新條例第 12 條 1 項規定方式辦理，縱令整合基地面

積達規模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仍無上開獎勵容積

可達上限 2倍基準容積之適用。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5 陳情人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位置 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180-5、221、24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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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與

建議 

(112年 3月 13日國政眷服字第 1120055707號函) 

一、 涉本局管有「嘉禾新村」坐落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80-5、221及243地號等3筆土地，前配合國防部軍

備局職務宿舍需要，已檢討提供撥用，該局刻依相

關規定，辦理陳報行政院核准撥用程序，合先敘明。 

二、 考量國防部所屬土地使用規劃之一致性，審議事項

相關內容由國防部軍備局統一回復為宜。 

市府回應 

貴局管理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 180-5、221 及 243 地號

等 3筆土地刻正辦理撥用程序事宜，本府敬悉；另本案

範圍內國防部所屬土地，後續將請實施者納入國防部軍

備局之使用需求。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6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訴求意見與

建議 

(112年3月7日台財產北改字第11200054800號函) 

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果。 

市府回應 

說明 
敬悉。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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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散會(下午 15時 30分) 

 


